
杭州市余杭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编号： 

 

项目名称：年产 800 万米沙发布、装饰布、50 万套沙发套生

产线智能化项目 

承诺方（甲方）：杭州杭润布艺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 杭州杭润布艺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 李松林 

（三）拟建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崇贤街道水洪庙 167-10

号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形成年产 800 万米沙发布、

装饰布、50 万套沙发套的生产能力 

（五）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纱线尘：设置加湿装置以抑

制粉尘飘散，涂布、烘干废气收集后采用水喷淋+光催化技

术处理后经不低于 15m 高空排放，燃气废气集气罩收集后经

不低于 8m 高空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收集处理后至

屋顶排放；加工边角料、废包装、涂层胶渣、污泥由专门物

资公司进行综合利用，餐厨垃圾收集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

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集中处理；生产废水

经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采用气浮系统+A/O+二沉池等处理

工艺）处理达标后和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同纳管排

放。 



（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来源 本项目废水主要

来源于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综合废水排放量为 6840t/a，

COD0.2394t/a，NH3-N0.017t/a，SS0.016t/a，石油类 0.0016t/a。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纱线尘，涂布、烘干废气，燃气废气，

食堂油烟。本项目纱线尘为 0.615t/a；燃气废气量为 408.8 万

Nm3/a，SO2 排放量为 0.082t/a，排放浓度为 20mg/m3，NOx

排放量为 0.204t/a，排放浓度为 50mg/m3；涂布、烘干废气有

组织排放量为 0.381t/a，排放浓度为 7.07mg/m3，无组织排放

量为 0.134t/a；油烟废气排放量为 8.91kg/a，排放浓度为

3.71mg/m3。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加工边角料、废包装、

涂层胶渣、污泥、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处理后排放量为 0。 

（七）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总投资 3150 万元，其中环保

投资 50 万元。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余杭区“区域环评+环境

标准”改革实施方案》环评审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详见附

件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杭州市“三线一单”。  

（2）项目建设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项目符合项目所依托的工业有关专项规划和开发

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 

    （4）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 



    （5）按法律法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

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 

 3、甲方承诺项目生产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6）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生产过程污

染物排放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7）建设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

量须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8）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保管理制度，项目

生产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自觉接受环保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9）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

台或修改，按新标准执行。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

的出具备案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不履行承诺或者履行承诺不符合约定的，应

当承担法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应法律

法规进行处罚。同时，今后项目环评改革政策，按现有审批

程序办理。   

 

 



四、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 

 

承诺方（甲方）：杭州杭润布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15968101996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余杭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环评审批负面清单 

一、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 有提炼、发酵工艺的生物医药项目； 

6. 显示器件、印刷线路板及半导体材料、电子陶瓷、

有机薄膜、荧光粉、贵金属粉等电子专用材料生产项目； 

7．涉及重金属污染项目及酸洗或有机溶剂清洗等工艺

项目； 

8．涉及喷漆工艺且使用油性漆(含稀释剂）10 吨/年及

以上的项目； 

9．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餐厨垃圾处置、生活垃圾焚烧

等环保基础设施项目； 

10．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二、未来科技城重点地区：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 涉及医药中间体研发及化学合成药研发项目；涉及

水提工艺和化学提取工艺项目； 

6．涉及产生重金属等污染物项目； 

7．热电联产、餐厨垃圾处置、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垃

圾焚烧等环保基础设施项目； 

8. 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三、余杭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有提炼、发酵工艺的生物医药项目； 

6. 涉及酸洗或有机溶剂清洗等工艺项目； 

7．涉及喷漆工艺且使用油性漆(含稀释剂）10 吨/年及

以上的项目； 

8．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餐厨垃圾处置、生活垃圾焚烧

等环保基础设施项目； 

9．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四、杭州梦想小镇：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五、梦栖小镇：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六、余杭艺尚小镇： 

1．环评审批权限在生态环境部的项目； 

2．需编制报告书的电磁类项目和核技术利用项目； 

3．有化学合成反应的石化、化工、医药项目；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等高污染、高风险建设项目； 

5．与敏感点防护距离不足，公众关注度高或投诉反响

强烈的项目。 

 

 

 


